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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资发〔2024〕48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开展森林资源规划
设计调查补充调查和“十五五”期间
年森林采伐限额编制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林业主管部门，自治区直属国有林场，局直属自然保护

区管理中心，广西生态学院、广西林科院、广西森林生态监测中

心、广西林业设计院，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，广西林业集团,非

林业系统森林经营单位：

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和森林采伐限额编制是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森林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规定的法定

工作。为进一步深入掌握全区森林资源现状，编制“十五五”期间

全区年森林采伐限额、制定全区林业改革发展、生态文明建设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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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提供科学依据，决定在全区开展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补充

调查和“十五五”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编制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（一）开展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果更新工作。以县级行

政区域或森林经营单位为调查主体，在 2019 年完成的最近一轮

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果基础上，全面衔接 2023 年森林草原

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，以小班为调查单元，国有森林经营单位采

用全面调查方式，集体部分和其他森林经营单位采用补充调查和

模型更新方式，全面摸清区域内森林资源数量、质量、结构和空

间分布、生长变化情况，调查数据衔接至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

查成果。

（二）开展“十五五”期间森林采伐限额编制工作。总结评估

“十四五”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成效，提出森林资源培育、保

护与利用意见，摸清“十五五”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编制单位意

向，为高质量编制全区“十五五”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打下坚实基

础。

二、调查范围与方法

（一）调查范围。

本次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补充调查涉及全区所有需独立

编制“十五五”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的国有林场、自然保护区、森

林公园、营造林公司和国有农场、监狱、铁路林场等森林经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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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以及全区 111个县级行政单位。独立开展编限的森林经营主

体可单独调查。

（二）调查方法。

调查方法采用全面调查和补充调查两种方式，其中国有森林

经营单位采用全面调查的方式开展调查，集体部分和其他森林经

营单位采用补充调查和模型更新的方式开展调查。调查成果经审

核通过后应用于“十五五”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编制。

三、编限单位与范围

（一）编限单位。

国家所有的森林和林木原则上以国有林场为单位编制。铁

路、公路、监狱、农场等非林系统编限单位的确定，由自治区林

业局与有关主管部门商定。

集体、个人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编制。

达到一定规模的森林经营主体，可申请单独编制采伐限额。

（二）编限范围。

凡在林地上采伐胸径 5厘米及以上的林木，均须编制采伐限

额。编限单位之间做到不重不漏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2024年 7月至 2025年 3月，完成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补

充调查工作，并将调查数据衔接至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成

果；完成编限单位上报和审核工作；完成用于编限基础数据、技

术参数的前期审查，审查合格后方可用于“十五五”期间年森林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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伐限额编制。2025年 6月完成全区“十五五”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

编制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补充调查和编

限两项工作涉及范围广、任务重、技术要求高、事关民生及社会

经济发展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森林经营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列入

重要议事日程，做好工作的组织和协调，切实抓好两项工作的组

织实施，确保工作顺利推进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不再另成立领导

小组或专班，沿用广西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结

构的林业系统人员组成。

（二）加强经费保障。工作经费按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

分级负担，由各级财政（单位）分别筹措。各单位应及时做好经

费筹措工作，协调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、森林督查、森林

覆盖率监测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等工作的经费争取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率。

（三）加强进度控制。各单位要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时

间表，加强进度控制，确保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补充调查和编

限工作按期完成。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各相关单位

过程进度的监督，建立每月通报工作进度等相关制度。

（四）加强质量控制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技术规定开展工作，

准确把握工作要求。技术支撑单位要加大培训和技术指导的力

度，对工作全过程指导，严格进行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，确保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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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质量。

（五）加强安全保障。各单位要重视安全保障工作，树立安

全意识，强化安全管理，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劳动保护，配备必要

的劳动防护用品，确保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相关资料数据的

安全，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自治区林业局资源处张雨、梁永佳，

0771-6783861 、 13277715519 ； 广 西 林 业 设 计 院 梁 耀 ，

13557311937。

附件：1. 广西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及“十五五”期间年森林采

伐限额编制工作方案

2. 广西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果更新办法

2024年 8月 13日

（公开前需经政府信息公开审查）



— 6 —

抄送：自治区民政厅，自治区农垦局，自治区监狱管理局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办公室 2024年 8月 16日印发


